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民法典普法责任清单
单位: （盖章）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时间：2020  年8 月 24 日
	序号
	单位
	普法内容
	普法对象
	普法目标
	具体举措
	责任领导
	责任部门
	联络员

	1
	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一、关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合法权益保护原则（《民法典》第一至十二条）
	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通过对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学习，使全委干部职工深刻认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深入理解和把握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和重点内容，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1.组织一期以上民法典专题讲座；
2.依托国家工作人员网上学法考试系统，组织全委干部职工开展民法典专题学考和年度学法考试；
3.组织全委干部职工利用网上学法考试系统开展民事案件审判专题的旁听庭审案件活动。
完成时限：2020年内完成
	王远望
	办公室
	刘嘉怡

	2
	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二、关于法人和机关法人的相关规定：
第五十八条 法人应当依法成立。
法人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产或者经费。法人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设立法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第六十四条 法人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九十七条 有独立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第九十八条 机关法人被撤销的，法人终止，其民事权利和义务由继任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没有继任的机关法人的，由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
	社会公众
	通过对民法典相关规定的学习，使发改系统干部职工深刻认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深入理解和把握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和重点内容，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
	充分运用系统培训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
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邓卓成
	综合规划股
	邹玉林

	3
	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三、关于物权通则的相关规定：
第二百零六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第二百零七条 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社会公众
	围绕民法典涉发展改革业务有关热点难点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使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实现宣传落实民法典与推进发展改革工作有机结合。
	运用政府门户网站媒介，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省发改委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
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综和规划股
	邓卓成
	邹玉林

	4
	佛冈县发展和改革局
	四、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三十八条 信息收集者、控制者不得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信息收集者、控制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依照规定告知被收集者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第一千零三十九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社会公众
	围绕民法典涉发展改革业务有关热点难点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使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实现宣传落实民法典与推进发展改革工作有机结合。
	1.运用政府门户网站媒介，做好省发改委制定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宣传解读。
2.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王远望
	办公室、综合规划股、价格调控管理股、粮食和物资储备股、价格认定中心
	刘嘉怡





